常  州  市  建  设  工  程

    招 标 公 告  (资格预审)
                                            编号：czs20090500936                

1、工程名称：常州市高架道路二期工程----声屏障
2、工程概况： 

（1）批文号：常发改[2009]299号                      （2）总投资额 ：760910万元

（3）工程地点：龙城大道、青洋路、长虹路              （4）建设规模：全线长27.9km
（5）结构类型：                                      （6）质量等级要求：合格
（7）计划开、竣工时间：总工期30天（以总监开工令为准），
计划开竣工日期2010年8月20日—2010年9月20日。
3、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分 1 个标段，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标段

序号
	工程名称
	招标内容
	建安投资额
（万元）
	申请人

资质类别、等级

	1
	常州市高架道路二期工程

----声屏障
	声屏障制作、安装
	 1200
	应为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加工型企业，相应的营业执照。


4、企业、注册建造师（或项目经理）报名的业绩条件：2007年6月1日以来报名企业必须具有同类供货业绩，且单项合同额500万元（含）以上（时间以供货合同原件上签订的时间为准）。
5、其他报名条件：（1）报名企业的注册资金5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资审资料网上（库内）和原件同时提交，不一致以原件为准；（2）报名企业具有有效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3）报名企业应具有相关的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书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4）严禁伪造虚假文件、原件和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将依法严惩。
6、资格预审需携带的资料：

（1）常州市建设工程投标报名申请书（加盖公章、法人签章三份）；

（2）资审的授权委托人必须为本投标单位正式在职人员（须提供经社会保障机构盖章的由本单位为其邀纳的养老保险凭证原件，包括养老保险账户对账单，缴纳时间至少到2009年6月、本人第二代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留复印件，如不能提供全部有效证明的将不予资格审查；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4）同类供货业绩合同（原件）；
（5）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原件）；

（6）相关的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书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原件）。

所带原件必须能完整证明公告要求事项。除报名申请书外，其他资料必须提供复印件，并按顺序装订成册，要求提供原件而未能提供原件的，作资审未通过处理。
7、投标保证金的相关规定：
（1）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名称：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帐号：50132001628636052505597。（如果采用电汇方式缴纳保证金时，账号前三位数字501不要填写。）
（2）第一次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单位需携带本单位的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原件，留存盖有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到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财务室（506房间）审核。
（3）投标单位必须用转账支票、电汇、网上银行等方式（不接受现金）自行将保证金从基本账户解进到保证金专用账户，然后凭银行进账单第一联原件到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开具财政结算收据，交易中心不受理解款事项。　　
（4）投标人在缴纳保证金时必须在转账支票、电汇单等票面的用途栏上注明所报工程项目的名称，进账单上注明票据号码。
（5）投标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为报名截止日，并于报名截止日17：00前凭银行进账单第一联原件至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506室开具财政结算收据，有特殊情况请于报名截止日前于财务室联系（联系电话：0519-86680601）。
（6）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时间：①未进入投标阶段的单位在资格预审结束后第三个工作日起凭财政结算收据退还。②不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投标单位在确定中标单位后的第三个工作日起凭财政结算收据退还。

（7）投标保证金退还方式：投标单位凭缴款收据在规定时间内到交易中心财务室通过网上银行直接退还至原基本帐户。
（8）其它未尽事宜按常建〔2008〕58号文执行。
8、报名、资审、抽签时间地点：

（1）本工程采用集中报名和资审的方式，报名和资审地点：常州市清潭广成路85-2  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管理中心201室书面报名。
（2）集中报名时间：2010年6月12日14:00-15:00
（3）资审时间：2010年6月12日14:00至15:00 时（超过时未签到，作该投标申请人自动放弃资审处理，资格预审时一次性递交本公告第6条要求的资料，不接受补充资料）；地点：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二楼 206 室。

9、确定投标人的方式：□ 计分排名；□资审合格全部抽签； eq \o\ac(□,√) 资审合格全部入围。

10、本工程招标文件、光盘等资料全部费用合计人民币  500 元/单位，投标保证金每单位为人民币 20 万元整。
11、本次招标工程的评标办法：采用单因数经评审的最低价为中标人。（详见评标细则）
 招标人：（公章）                              招标代理机构：（公章）

  地址：常州市勤业路188号                     地址：   

  联系人：许东庆  辛子江                       联系人：       

  电话：0519-88029206 、88029205               电话： 

2010年6月3日
常州市建设工程投标报名申请书
                        （招标人）：

    根据贵单位                     招标公告，我单位拟参与该招标工程的投标报名。特此申请。

我单位基本情况：

1、资质类别和等级：

2、企业业绩、信誉：

3、其他说明：

（1）本企业和本次所报的项目总监均无因违约或重大质量、安全事故而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

（2）我单位将对本次投标中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如有不实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地企业停止一年的投标，外地企业三年内不得参与投标并通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3）如果我单位中标，将按有关规定和招标人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好相关手续。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E-mail: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    标    细    则

1、 本工程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2、 投标文件必须满足招标文件全部要求，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者为废标。

3、 投标文件必须附有针对本工程的详细、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安全措施。

四、经评审的合理最低投标价的投标人为中标（投标价低于评标委员会认定的企业成本的除外）。

